
1130111 修正 
 

公司登記自取案件收據 

取件案號：             公司統一編號：  
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(股份)有限公司 

 

收文單粘貼處 □  公司及負責人印鑑 
□  代理人（律師、會計師印鑑） 

領件人身分證明文件字號：  

領件人現場簽章  

領件注意事項： 

1. 公司自行申請者，除需粘貼收文單外，並應加蓋公司及負責人經公司登記機關核備之印鑑。 

2. 公司委託代理人申請者，除需粘貼收文單外，並應加蓋代理人 (律師、會計師)之印鑑。 

3. 本國公司「設立登記」核准文件，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供登記機關查驗。 

4. 公司登記案件進度查詢，請撥商工行政服務客服專線：412-1166(語音查詢)或洽

https://serv.gcis.nat.gov.tw/caseSearch/list/QueryCsmmCaseList/queryCsmmCaseLi

st.do(上網查詢)。 

5. 如發文後五個工作日未領取者，將改以郵寄方式處理。 

6. 自取案件領件櫃檯為 2 號櫃檯，如有疑問請電洽(02)2343-3300 轉 7206、7216。 


